关于（人员）出访（国家）费用说明

应XX国XX单位的邀请，我院/我所XX等X位同志将于202X年X月X日至X日赴XX国开展XX方面的科研工作。其总费用预计XX万元。其国际旅费预算XX万元、食宿费XX万元、交通费XX万元以及其他费XX万元，合计XX万。其出国经费由“XX”项目开支，该项目“出国交流费”（或业务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交流费）预算科目该科目预算总额XX万元，已使用XX万元，余额XX万元，余额充足，出访经费预算合规合理。
特此说明。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XX研究所（盖公章）
202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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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国经费来源项目合同过期仍能合理使用的说明

应XX国XX单位的邀请，我院XX等5位同志将于2024年X月X日至X日赴XX国开展XX方面的科研工作，其国际旅费等总费用预计XX万元，由科研项目“XX”开支，其中有“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可用余额XX万元。该课题合同已过期，但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12〕76 号）、《关于改革完善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实施意见》（桂财教〔2021〕170号）及我院对项目结余经费的管理制度《自治区农科院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管理制度>的通知》（桂农科发〔2022〕46号），项目结余资金统筹安排用于相关科研活动直接支出，由项目承担单位自行监管。故该项目经费仍能作为“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支出此次出国费用。
特此说明。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
2024年3月22日

